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營秩字第3號

移送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

被移送人    林德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移送人    張孟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移送人    鄭建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

1年2月19日南市警麻偵字第1110098171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乙○○、丙○○均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甲○○、乙○○、丙○○（下稱甲

○○等3人）於民國110年2月1日下午3時許，在位於臺南市

○○區○○00號，烏山頭水庫北側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下

稱系爭園區），於系爭園區內之八田與一銅像（下稱系爭銅

像）前，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口罩，並發

言稱：新冠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

滾回去及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等語，全程拍攝後由被移

送人乙○○將該影片上傳至其社群網站Facebook頁面（下稱

系爭錄影），因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移請裁定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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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著有40年台上字

第86號判例可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3條第1項所列各款以

外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

前項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或

以不處拘留、勒令歇業、停止營業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或

其他處罰之裁定；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除社

會秩序維護法有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45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次按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

會安寧，是以行為人之行為必須確已達妨害公共秩序、擾亂

社會安寧之程度，方得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罰之。同法68

條第2款規定「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

元以下罰鍰」，係參考違警罰法第56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而

制定，旨在禁止無賴之徒藉端滋擾，以維公共安寧（立法院

公報第80卷第22期第92頁至第93頁、第80卷第71期第132頁

參照，見本院卷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04頁），且觀該條

規定在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之「妨害安寧秩序」章，其保護

法益自係社會安寧秩序。再所謂「藉端滋擾」，應指行為人

有滋擾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

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

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且行

為人是否符合「藉端滋擾」，應以其客觀行為作為判斷，並

非依個人主觀感受決定。惟人民本有將其思想、觀念或是意

見表現在外之言論自由，此為憲法第11條之基本權利，國家

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

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此據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甚明。而言論之形式，除以言

詞表達之外，亦可能透過以海報、圖畫、影像、特定裝飾或

身體舉動表達在外，此與單純肢體動作之區辨，應視表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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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有無藉此行為表達特定訊息之意圖，再配合整體客觀

環境，是否足以讓接收該行為之大眾所明瞭。若具備上述要

件，此等行為即同時兼具有言論表述之意義，而係「象徵性

言論」，並非單純之肢體行為，同時涵括該舉動背後欲傳達

之訊息。然縱為憲法之基本權利，亦非不得於憲法第23條除

書所定之必要情形下，以法律加以限制，僅應回歸言論自由

位階之標準予以審查，既已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

的實現，國家原則上理應儘量確保人民在開放之環境中充分

發表言論，不得對其內容設置價值標準、過度監督或進行檢

查，應容由言論市場自行節制，俾利社會價值之進步與多元

討論。據此，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涉及對言語、

行動之管制及裁罰，固係法律保留下對人民言論及行動自由

之限制，但除立法原意公共場所安寧秩序之考量外，亦應秉

持憲法保障基本權及法秩序一致性之精神，就具體案情，參

酌該言論之表述方式、傳達對象，將言論內容及其目的整體

觀察，回歸比例原則之判斷，即以利益權衡之方式，檢視個

案行為人之實質違法程度與可責性，以在該規定旨在維護社

會安寧及憲法言論自由之價值衝突間取得衡平。

四、經查，移送機關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無非係被移送

人甲○○等3人警詢之供述、證人即與被移送人同行之張展

赫、證人即烏山頭水庫風景區主任趙貴良警詢之證述、系爭

錄影擷取畫面1張、社群網站頁面截圖8張等證為其論據。被

移送人甲○○等3人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將印有五星旗

圖樣紅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之客觀行為，惟一致辯稱渠等此

舉係因為日本、臺灣疫情嚴重，要強調口罩的重要性，是一

正面之防疫宣傳等語，即未承認曾發表移送意旨所指「……

因為新冠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

回去及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之仇日言論（本院按：上

開包括「仇日言論」在內等文字均係移送意旨用語，非本院

有何預定立場，合先敘明，見本院卷第1之4頁）。然本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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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移送機關檢附光碟中被移送人甲○○社群網站上之系爭錄

影檔案，可見被移送人甲○○在將五星旗口罩戴上系爭銅像

前、後，於影片中說出：「大家好啦齁，農曆正月初一，我

現在人在烏山頭水庫這邊啦齁，這邊一些好朋友齁，要來跟

八田與一戴口罩。因為阿齁，那個新冠肺炎，那個請他們日

本人、美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那個帶那個五星旗的口

罩，也讓他們知道說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齁【影片時間

00：00：01至00：00：28】」等語、「大陸的好朋友齁，我

現在就是跟八田與一阿齁，戴口罩，希望他那個不要把那個

病毒帶到臺灣來，然後也跟八田與一說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

土，日本人滾回去，日本人滾回去齁，那個就是說希望齁，

兩岸啦齁早日統一，這是臺灣最好的一個選擇啦齁，謝謝大

家【影片時間00：01：00至00：01：28】」等語甚明，有本

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證被移送

人甲○○等3人確有移送意旨之言論及行為。惟再觀光碟中

系爭園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可知被移送人甲○○等3人上

前將紅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前，系爭銅像並未以管制線阻

隔，而被移送人甲○○等3人及其同行之人於系爭銅像旁集

結，拍攝錄影及照片後，隨即將紅色口罩自行取下，至一行

人離去全程僅約5分鐘，周圍雖有數名觀光客在旁等候，但

亦未發生任何互動，手段堪稱平和，嗣系爭園區工作人員雖

有出現在監視器畫面中，但在被移送人甲○○等3人離去後

才將系爭銅像前之管制線拉上等情，此亦經本院勘驗系爭園

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9張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8頁）。此外，綜觀全卷事

證，均未見被移送人甲○○等3人在系爭園區或系爭銅像前

有任何喧嘩、喊叫、妨害他人行動、安全或其他類似之舉

動，自難認其所為對場所之秩序安寧有造成影響，遑論滋擾

須已達難以維持或回復之程度，與前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

條第2款規範對象為無賴之徒，為維護公共安寧之歷史解釋

及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本院按：立法理由中之「無賴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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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律用語，其概念並不明確，但應較類似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已宣告部分違憲，廢止前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第5

款所指對個人或社會造成危險，可罰程度卻未達刑法強暴、

脅迫、恐嚇等行為而破壞社會秩序之人；此觀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68條第3款處罰行為態樣為「強買、強賣物品或強索財

務者」，對照廢止前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強迫買

賣、白吃白喝」之用語尚屬類同可見一斑，與廢止前之違警

罰法俱為警察國家之時代遺產，本應待政黨輪替後之立法者

全面通盤檢討，於此不贅，但既為現時有效之法律，法院仍

有依法裁判之義務，惟適用時之審查當趨於嚴謹，乃屬必

然），即不得以上開規定相繩。

五、退步言，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

圖樣紅色口罩之行為，佐以當下一行人均配戴印有五星旗圖

樣之紅色口罩，或著紅衣，或戴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小帽（見

本院卷第17頁），再結合被移送人甲○○在系爭影片中關於

主張兩岸統一之言論，依一般人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均可

理解被移送人甲○○等3人一行人當下所為，係在宣傳中國

共產黨，及發表其等認同、謀求兩岸一統之政治理念。此觀

被移送人甲○○等3人警詢時除辯稱宣導防役之外，被移送

人甲○○自陳為台灣人民共產黨之黨主席、被移送人乙○○

自陳為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之中央黨員，被移送

人丙○○於警詢更直稱係為宣傳共產黨及防疫等語（見本院

卷第4頁、第9頁、第15頁），對上開表意之動機及意圖亦表

露於外無疑。據此，被移送人甲○○等3人行為時主觀上係

基於傳達特定訊息之意圖，此訊息客觀上足以為他人所理

解，即非單純之行為舉動，應認已包含言論之性質，為一具

有表現性質之行為，有傳達表意人心中真意之功能，依前開

說明，應屬「象徵性言論」，即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上

開行為之時，同時係行使憲法賦予表意之基本權利（下稱系

爭言論）。再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第644號

解釋文暨理由書意旨，可知集會、結社均同屬表現自由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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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除保障人民得以團

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

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及提供意見於

政府、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或影響政策之功能。倘於申請集

會、遊行或政治團體設立之初，即因有「主張共產主義或分

裂國土」之言論主張而不予許可，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

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及政治團體設立，係干預政治

上意見表達之自由，已逾越必要程度。換言之，即便係具有

高度政治性之議題即關於「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

論主張，其政治傾向相關度越高，應越有助於政治及社會活

動之監督，在公共事務的討論過程中，提供不同面向之思想

或意見，使大眾獲取多元資訊，益有其存在之必要，故在尚

未對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造成重大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前，均同

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方為理想民主社會面對不同意見仍

充分思辯、兼容並蓄之展現，法院不應帶有任何色彩或基於

特定意識型態，評價該等政治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縱追求兩

岸統一與臺灣現今主流民意未盡相符，或可能使多數臺灣人

心生厭惡之負面情感亦然。

六、況前已敘及，被移送人甲○○所為尚未達妨害場所之秩序安

寧之程度，構成要件已不該當，其中雖有「請他們日本人、

美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日本人滾回去」等言詞，

惟非為煽動暴力攻擊、歧視特定族群之極端仇恨言論，僅為

被移送人甲○○個人之意見表達，該言詞中固有宣洩情緒之

意，但究係被移送人甲○○個人傳達意思時之文字選用，而

為言論自由之核心，應留待言論市場自行評價，在踰越法律

界限之前，均應獲得完全之尊重，正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

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本院按：出自英國女性

作家Evelyn Beatrice Hall於1906年所著《The Friends of

Voltaire（伏爾泰的朋友們）》乙書廣為傳頌，惟常被誤認

為伏爾泰親述）」。相較之下，諸如「太平洋又沒加蓋，覺

得中國好就游過去」、「我們把中國人推下臺灣海峽之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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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爬上來當臺灣人啊！」、「『屎』作俑者是『中共病

毒』的『中共』」、「黨國餘孽從兩蔣時代就存在至今、司

法是黨國思想的最後防線」等語，及太陽花運動時期陳抗者

舉牌關於「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的「象徵性言論」（見本

院卷第218頁、第221頁至第222頁、第223頁、第300頁、第3

03頁、第259頁）；甚或在109年底前，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

冠病毒正式定名為「COVID-19」之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及政府官員仍然持續使用「武漢肺炎」乙詞長達半年以上

（本院按：勿忘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廣泛流行後，時任美國

總統數度以「China virus」公開發言，間接造成海外發生

為數不少對黃種人歧視之言論與行為，且臺灣網路上亦曾出

現對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種族歧視之發言），及數千「小

明」因「作出選擇」滯陸無法與父母團聚，顯反於兩公約及

兒童人權公約之指引（本院按：鄉民熱烈回響：「阿中部長

帥一波」；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253頁、第261頁至第

264頁），卻可得臺灣人民多數輿論認同，一旦涉及中國二

字，不論背後傳遞之意涵為何，網上謾罵雨後春筍，讚揚人

數動輒萬計，在表意人滿足特定言論受眾之餘，挑撥情緒與

激化族群衝突對立之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此非僅為兩

岸政治實體或人民彼此對立，亦加劇包括臺灣內部不同意識

型態族群之敵對，非但抹煞任何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與相

互尊重和多元價值之和解亦漸行漸遠。再觀文化部今年起為

防文化統戰，竟擬對對岸黨政軍出版品實施事前審查（本院

按：對此文化部長表示：這東西本來就沒有違憲，憲法是保

障臺灣人民，臺灣人任何人的創作及出版都沒有受到限制；

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64頁、第357頁），且不論言論

自由亦包括接收多元言論之權利，彷彿低估臺灣人解嚴逾卅

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累積之民主素養，竟可能因一本童書

或抖音短片而有動搖（見本院卷第367頁至第368頁）？抑如

統促黨員在臺慶祝大陸十一國慶，有賴內政部長及玉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基於安全考量靈機一動，在107年10月1日中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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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翌日5時期間淨山封閉，其後連年照辦，才讓統派無法

再持五星旗在玉山峰頂拍照直播耀武揚威（引自網路新聞，

見本院卷第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或在支持反送中

遊行活動對加拿大籍歌手潑灑紅漆（見本院卷第325頁），

及日前卸任美國國務卿來臺出席活動時陳抗示威一路如影隨

形（本院按：對此美國前國務卿表示：我也想感謝示威的民

眾，這是民主活生生的例證，也讓我想到了我的家鄉；引自

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11頁至第312頁），何嘗不應均受有

言論自由位階保障的機會，而非直接和仇恨劃上等號？倘臺

灣實為多數人自詡之亞洲民主燈塔，對少數言論更應有肯定

其發言之雅量，進而捍衛不同立場之意見進入言論市場接受

討論、檢視，並非每每以認知作戰為名，政府選擇性揭露資

訊，再因部分媒體自律使異見漸消失於無息，達其維穩之目

的；只有臺灣多數民眾拋開意識對立，對溝通保持開放，才

有在政策面追求最大公眾利益之可能。蓋人民表達意願、接

收意見或藉此參與政治性行為之權利，本不應被特定意識型

態所獨占，若民主社會只能容許一種聲音存在，欠缺理性思

辯的空間（本院按：當今臺灣多數民意相較對執政者，監督

在野之力度，顯悖於多數民主國家之運作方式或現象，倒也

令敝院嘖嘖稱奇），就會出現像是「哥倫布發現新中國」這

種政治正確但讓人啼笑皆非的編輯疏失（見本院卷第369頁

至第371頁，惟出版社已道歉隨即將書籍下架重製並獲著者

諒解），終將與民主參與之真諦背道而馳，自非司法機關存

在旨在制衡國家公權力所樂見。依此，系爭言論與日前廣傳

「我們都是烏克蘭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在本院

看來，均為個人言論自由及人格尊嚴之展現，有其監督政治

活動、促進人民反思之功能，既未涉及極端仇恨、鼓吹犯

罪，且未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不利影響，不論本院是否認

同該言論內容所傳遞之觀點，仍期予以最大包容。故縱其構

成要件該當，本院權衡政治性言論應受高度保障、裁罰對特

定意見可能造成箝制伴隨之寒蟬效應，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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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追求維護社會秩序安寧所須之回復成本等節，仍不

認為被移送人甲○○等3人所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存在，亦不

構成裁罰之事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被移送人甲○

○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

所之違序行為，且系爭言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並無

不法。爰依首開說明，均為不罰之諭知。　　

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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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營秩字第3號
移送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
被移送人    林德旺




被移送人    張孟崇




被移送人    鄭建炘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1年2月19日南市警麻偵字第1110098171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乙○○、丙○○均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甲○○、乙○○、丙○○（下稱甲○○等3人）於民國110年2月1日下午3時許，在位於臺南市○○區○○00號，烏山頭水庫北側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下稱系爭園區），於系爭園區內之八田與一銅像（下稱系爭銅像）前，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口罩，並發言稱：新冠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回去及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等語，全程拍攝後由被移送人乙○○將該影片上傳至其社群網站Facebook頁面（下稱系爭錄影），因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移請裁定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著有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3條第1項所列各款以外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前項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或以不處拘留、勒令歇業、停止營業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或其他處罰之裁定；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除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次按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是以行為人之行為必須確已達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程度，方得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罰之。同法68條第2款規定「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罰鍰」，係參考違警罰法第56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而制定，旨在禁止無賴之徒藉端滋擾，以維公共安寧（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22期第92頁至第93頁、第80卷第71期第132頁參照，見本院卷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04頁），且觀該條規定在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之「妨害安寧秩序」章，其保護法益自係社會安寧秩序。再所謂「藉端滋擾」，應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且行為人是否符合「藉端滋擾」，應以其客觀行為作為判斷，並非依個人主觀感受決定。惟人民本有將其思想、觀念或是意見表現在外之言論自由，此為憲法第11條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此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甚明。而言論之形式，除以言詞表達之外，亦可能透過以海報、圖畫、影像、特定裝飾或身體舉動表達在外，此與單純肢體動作之區辨，應視表意人主觀上有無藉此行為表達特定訊息之意圖，再配合整體客觀環境，是否足以讓接收該行為之大眾所明瞭。若具備上述要件，此等行為即同時兼具有言論表述之意義，而係「象徵性言論」，並非單純之肢體行為，同時涵括該舉動背後欲傳達之訊息。然縱為憲法之基本權利，亦非不得於憲法第23條除書所定之必要情形下，以法律加以限制，僅應回歸言論自由位階之標準予以審查，既已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實現，國家原則上理應儘量確保人民在開放之環境中充分發表言論，不得對其內容設置價值標準、過度監督或進行檢查，應容由言論市場自行節制，俾利社會價值之進步與多元討論。據此，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涉及對言語、行動之管制及裁罰，固係法律保留下對人民言論及行動自由之限制，但除立法原意公共場所安寧秩序之考量外，亦應秉持憲法保障基本權及法秩序一致性之精神，就具體案情，參酌該言論之表述方式、傳達對象，將言論內容及其目的整體觀察，回歸比例原則之判斷，即以利益權衡之方式，檢視個案行為人之實質違法程度與可責性，以在該規定旨在維護社會安寧及憲法言論自由之價值衝突間取得衡平。
四、經查，移送機關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無非係被移送人甲○○等3人警詢之供述、證人即與被移送人同行之張展赫、證人即烏山頭水庫風景區主任趙貴良警詢之證述、系爭錄影擷取畫面1張、社群網站頁面截圖8張等證為其論據。被移送人甲○○等3人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將印有五星旗圖樣紅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之客觀行為，惟一致辯稱渠等此舉係因為日本、臺灣疫情嚴重，要強調口罩的重要性，是一正面之防疫宣傳等語，即未承認曾發表移送意旨所指「……因為新冠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回去及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之仇日言論（本院按：上開包括「仇日言論」在內等文字均係移送意旨用語，非本院有何預定立場，合先敘明，見本院卷第1之4頁）。然本院勘驗移送機關檢附光碟中被移送人甲○○社群網站上之系爭錄影檔案，可見被移送人甲○○在將五星旗口罩戴上系爭銅像前、後，於影片中說出：「大家好啦齁，農曆正月初一，我現在人在烏山頭水庫這邊啦齁，這邊一些好朋友齁，要來跟八田與一戴口罩。因為阿齁，那個新冠肺炎，那個請他們日本人、美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那個帶那個五星旗的口罩，也讓他們知道說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齁【影片時間00：00：01至00：00：28】」等語、「大陸的好朋友齁，我現在就是跟八田與一阿齁，戴口罩，希望他那個不要把那個病毒帶到臺灣來，然後也跟八田與一說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日本人滾回去，日本人滾回去齁，那個就是說希望齁，兩岸啦齁早日統一，這是臺灣最好的一個選擇啦齁，謝謝大家【影片時間00：01：00至00：01：28】」等語甚明，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證被移送人甲○○等3人確有移送意旨之言論及行為。惟再觀光碟中系爭園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可知被移送人甲○○等3人上前將紅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前，系爭銅像並未以管制線阻隔，而被移送人甲○○等3人及其同行之人於系爭銅像旁集結，拍攝錄影及照片後，隨即將紅色口罩自行取下，至一行人離去全程僅約5分鐘，周圍雖有數名觀光客在旁等候，但亦未發生任何互動，手段堪稱平和，嗣系爭園區工作人員雖有出現在監視器畫面中，但在被移送人甲○○等3人離去後才將系爭銅像前之管制線拉上等情，此亦經本院勘驗系爭園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9張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8頁）。此外，綜觀全卷事證，均未見被移送人甲○○等3人在系爭園區或系爭銅像前有任何喧嘩、喊叫、妨害他人行動、安全或其他類似之舉動，自難認其所為對場所之秩序安寧有造成影響，遑論滋擾須已達難以維持或回復之程度，與前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範對象為無賴之徒，為維護公共安寧之歷史解釋及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本院按：立法理由中之「無賴之徒」非法律用語，其概念並不明確，但應較類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已宣告部分違憲，廢止前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第5款所指對個人或社會造成危險，可罰程度卻未達刑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而破壞社會秩序之人；此觀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3款處罰行為態樣為「強買、強賣物品或強索財務者」，對照廢止前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強迫買賣、白吃白喝」之用語尚屬類同可見一斑，與廢止前之違警罰法俱為警察國家之時代遺產，本應待政黨輪替後之立法者全面通盤檢討，於此不贅，但既為現時有效之法律，法院仍有依法裁判之義務，惟適用時之審查當趨於嚴謹，乃屬必然），即不得以上開規定相繩。
五、退步言，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樣紅色口罩之行為，佐以當下一行人均配戴印有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口罩，或著紅衣，或戴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小帽（見本院卷第17頁），再結合被移送人甲○○在系爭影片中關於主張兩岸統一之言論，依一般人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均可理解被移送人甲○○等3人一行人當下所為，係在宣傳中國共產黨，及發表其等認同、謀求兩岸一統之政治理念。此觀被移送人甲○○等3人警詢時除辯稱宣導防役之外，被移送人甲○○自陳為台灣人民共產黨之黨主席、被移送人乙○○自陳為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之中央黨員，被移送人丙○○於警詢更直稱係為宣傳共產黨及防疫等語（見本院卷第4頁、第9頁、第15頁），對上開表意之動機及意圖亦表露於外無疑。據此，被移送人甲○○等3人行為時主觀上係基於傳達特定訊息之意圖，此訊息客觀上足以為他人所理解，即非單純之行為舉動，應認已包含言論之性質，為一具有表現性質之行為，有傳達表意人心中真意之功能，依前開說明，應屬「象徵性言論」，即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上開行為之時，同時係行使憲法賦予表意之基本權利（下稱系爭言論）。再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第644號解釋文暨理由書意旨，可知集會、結社均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及提供意見於政府、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或影響政策之功能。倘於申請集會、遊行或政治團體設立之初，即因有「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主張而不予許可，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及政治團體設立，係干預政治上意見表達之自由，已逾越必要程度。換言之，即便係具有高度政治性之議題即關於「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主張，其政治傾向相關度越高，應越有助於政治及社會活動之監督，在公共事務的討論過程中，提供不同面向之思想或意見，使大眾獲取多元資訊，益有其存在之必要，故在尚未對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造成重大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前，均同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方為理想民主社會面對不同意見仍充分思辯、兼容並蓄之展現，法院不應帶有任何色彩或基於特定意識型態，評價該等政治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縱追求兩岸統一與臺灣現今主流民意未盡相符，或可能使多數臺灣人心生厭惡之負面情感亦然。
六、況前已敘及，被移送人甲○○所為尚未達妨害場所之秩序安寧之程度，構成要件已不該當，其中雖有「請他們日本人、美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日本人滾回去」等言詞，惟非為煽動暴力攻擊、歧視特定族群之極端仇恨言論，僅為被移送人甲○○個人之意見表達，該言詞中固有宣洩情緒之意，但究係被移送人甲○○個人傳達意思時之文字選用，而為言論自由之核心，應留待言論市場自行評價，在踰越法律界限之前，均應獲得完全之尊重，正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本院按：出自英國女性作家Evelyn Beatrice Hall於1906年所著《The Friends of Voltaire（伏爾泰的朋友們）》乙書廣為傳頌，惟常被誤認為伏爾泰親述）」。相較之下，諸如「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好就游過去」、「我們把中國人推下臺灣海峽之後他還可以爬上來當臺灣人啊！」、「『屎』作俑者是『中共病毒』的『中共』」、「黨國餘孽從兩蔣時代就存在至今、司法是黨國思想的最後防線」等語，及太陽花運動時期陳抗者舉牌關於「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的「象徵性言論」（見本院卷第218頁、第221頁至第222頁、第223頁、第300頁、第303頁、第259頁）；甚或在109年底前，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冠病毒正式定名為「COVID-19」之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政府官員仍然持續使用「武漢肺炎」乙詞長達半年以上（本院按：勿忘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廣泛流行後，時任美國總統數度以「China virus」公開發言，間接造成海外發生為數不少對黃種人歧視之言論與行為，且臺灣網路上亦曾出現對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種族歧視之發言），及數千「小明」因「作出選擇」滯陸無法與父母團聚，顯反於兩公約及兒童人權公約之指引（本院按：鄉民熱烈回響：「阿中部長帥一波」；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253頁、第261頁至第264頁），卻可得臺灣人民多數輿論認同，一旦涉及中國二字，不論背後傳遞之意涵為何，網上謾罵雨後春筍，讚揚人數動輒萬計，在表意人滿足特定言論受眾之餘，挑撥情緒與激化族群衝突對立之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此非僅為兩岸政治實體或人民彼此對立，亦加劇包括臺灣內部不同意識型態族群之敵對，非但抹煞任何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與相互尊重和多元價值之和解亦漸行漸遠。再觀文化部今年起為防文化統戰，竟擬對對岸黨政軍出版品實施事前審查（本院按：對此文化部長表示：這東西本來就沒有違憲，憲法是保障臺灣人民，臺灣人任何人的創作及出版都沒有受到限制；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64頁、第357頁），且不論言論自由亦包括接收多元言論之權利，彷彿低估臺灣人解嚴逾卅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累積之民主素養，竟可能因一本童書或抖音短片而有動搖（見本院卷第367頁至第368頁）？抑如統促黨員在臺慶祝大陸十一國慶，有賴內政部長及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基於安全考量靈機一動，在107年10月1日中午12時至翌日5時期間淨山封閉，其後連年照辦，才讓統派無法再持五星旗在玉山峰頂拍照直播耀武揚威（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或在支持反送中遊行活動對加拿大籍歌手潑灑紅漆（見本院卷第325頁），及日前卸任美國國務卿來臺出席活動時陳抗示威一路如影隨形（本院按：對此美國前國務卿表示：我也想感謝示威的民眾，這是民主活生生的例證，也讓我想到了我的家鄉；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11頁至第312頁），何嘗不應均受有言論自由位階保障的機會，而非直接和仇恨劃上等號？倘臺灣實為多數人自詡之亞洲民主燈塔，對少數言論更應有肯定其發言之雅量，進而捍衛不同立場之意見進入言論市場接受討論、檢視，並非每每以認知作戰為名，政府選擇性揭露資訊，再因部分媒體自律使異見漸消失於無息，達其維穩之目的；只有臺灣多數民眾拋開意識對立，對溝通保持開放，才有在政策面追求最大公眾利益之可能。蓋人民表達意願、接收意見或藉此參與政治性行為之權利，本不應被特定意識型態所獨占，若民主社會只能容許一種聲音存在，欠缺理性思辯的空間（本院按：當今臺灣多數民意相較對執政者，監督在野之力度，顯悖於多數民主國家之運作方式或現象，倒也令敝院嘖嘖稱奇），就會出現像是「哥倫布發現新中國」這種政治正確但讓人啼笑皆非的編輯疏失（見本院卷第369頁至第371頁，惟出版社已道歉隨即將書籍下架重製並獲著者諒解），終將與民主參與之真諦背道而馳，自非司法機關存在旨在制衡國家公權力所樂見。依此，系爭言論與日前廣傳「我們都是烏克蘭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在本院看來，均為個人言論自由及人格尊嚴之展現，有其監督政治活動、促進人民反思之功能，既未涉及極端仇恨、鼓吹犯罪，且未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不利影響，不論本院是否認同該言論內容所傳遞之觀點，仍期予以最大包容。故縱其構成要件該當，本院權衡政治性言論應受高度保障、裁罰對特定意見可能造成箝制伴隨之寒蟬效應，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立法目的追求維護社會秩序安寧所須之回復成本等節，仍不認為被移送人甲○○等3人所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存在，亦不構成裁罰之事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違序行為，且系爭言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並無不法。爰依首開說明，均為不罰之諭知。　　
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營秩字第3號
移送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
被移送人    林德旺


被移送人    張孟崇


被移送人    鄭建炘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
1年2月19日南市警麻偵字第1110098171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乙○○、丙○○均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甲○○、乙○○、丙○○（下稱甲○○等3
    人）於民國110年2月1日下午3時許，在位於臺南市○○區○○00
    號，烏山頭水庫北側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下稱系爭園區）
    ，於系爭園區內之八田與一銅像（下稱系爭銅像）前，為系
    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口罩，並發言稱：新冠肺
    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回去及臺灣
    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等語，全程拍攝後由被移送人乙○○將該
    影片上傳至其社群網站Facebook頁面（下稱系爭錄影），因
    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
    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移請裁定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著有40年台上字第
    86號判例可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3條第1項所列各款以外
    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前
    項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或以
    不處拘留、勒令歇業、停止營業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或其
    他處罰之裁定；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除社會
    秩序維護法有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45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次按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
    會安寧，是以行為人之行為必須確已達妨害公共秩序、擾亂
    社會安寧之程度，方得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罰之。同法68
    條第2款規定「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
    元以下罰鍰」，係參考違警罰法第56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而
    制定，旨在禁止無賴之徒藉端滋擾，以維公共安寧（立法院
    公報第80卷第22期第92頁至第93頁、第80卷第71期第132頁
    參照，見本院卷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04頁），且觀該條
    規定在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之「妨害安寧秩序」章，其保護
    法益自係社會安寧秩序。再所謂「藉端滋擾」，應指行為人
    有滋擾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
    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
    ，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且行為
    人是否符合「藉端滋擾」，應以其客觀行為作為判斷，並非
    依個人主觀感受決定。惟人民本有將其思想、觀念或是意見
    表現在外之言論自由，此為憲法第11條之基本權利，國家應
    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
    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此據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甚明。而言論之形式，除以言詞
    表達之外，亦可能透過以海報、圖畫、影像、特定裝飾或身
    體舉動表達在外，此與單純肢體動作之區辨，應視表意人主
    觀上有無藉此行為表達特定訊息之意圖，再配合整體客觀環
    境，是否足以讓接收該行為之大眾所明瞭。若具備上述要件
    ，此等行為即同時兼具有言論表述之意義，而係「象徵性言
    論」，並非單純之肢體行為，同時涵括該舉動背後欲傳達之
    訊息。然縱為憲法之基本權利，亦非不得於憲法第23條除書
    所定之必要情形下，以法律加以限制，僅應回歸言論自由位
    階之標準予以審查，既已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
    實現，國家原則上理應儘量確保人民在開放之環境中充分發
    表言論，不得對其內容設置價值標準、過度監督或進行檢查
    ，應容由言論市場自行節制，俾利社會價值之進步與多元討
    論。據此，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涉及對言語、行
    動之管制及裁罰，固係法律保留下對人民言論及行動自由之
    限制，但除立法原意公共場所安寧秩序之考量外，亦應秉持
    憲法保障基本權及法秩序一致性之精神，就具體案情，參酌
    該言論之表述方式、傳達對象，將言論內容及其目的整體觀
    察，回歸比例原則之判斷，即以利益權衡之方式，檢視個案
    行為人之實質違法程度與可責性，以在該規定旨在維護社會
    安寧及憲法言論自由之價值衝突間取得衡平。
四、經查，移送機關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無非係被移送人
    甲○○等3人警詢之供述、證人即與被移送人同行之張展赫、
    證人即烏山頭水庫風景區主任趙貴良警詢之證述、系爭錄影
    擷取畫面1張、社群網站頁面截圖8張等證為其論據。被移送
    人甲○○等3人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將印有五星旗圖樣紅
    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之客觀行為，惟一致辯稱渠等此舉係因
    為日本、臺灣疫情嚴重，要強調口罩的重要性，是一正面之
    防疫宣傳等語，即未承認曾發表移送意旨所指「……因為新冠
    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回去及臺
    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之仇日言論（本院按：上開包括「
    仇日言論」在內等文字均係移送意旨用語，非本院有何預定
    立場，合先敘明，見本院卷第1之4頁）。然本院勘驗移送機
    關檢附光碟中被移送人甲○○社群網站上之系爭錄影檔案，可
    見被移送人甲○○在將五星旗口罩戴上系爭銅像前、後，於影
    片中說出：「大家好啦齁，農曆正月初一，我現在人在烏山
    頭水庫這邊啦齁，這邊一些好朋友齁，要來跟八田與一戴口
    罩。因為阿齁，那個新冠肺炎，那個請他們日本人、美國人
    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那個帶那個五星旗的口罩，也讓他們
    知道說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齁【影片時間00：00：01至
    00：00：28】」等語、「大陸的好朋友齁，我現在就是跟八
    田與一阿齁，戴口罩，希望他那個不要把那個病毒帶到臺灣
    來，然後也跟八田與一說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日本人滾
    回去，日本人滾回去齁，那個就是說希望齁，兩岸啦齁早日
    統一，這是臺灣最好的一個選擇啦齁，謝謝大家【影片時間
    00：01：00至00：01：28】」等語甚明，有本院勘驗筆錄1
    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證被移送人甲○○等3人
    確有移送意旨之言論及行為。惟再觀光碟中系爭園區之現場
    監視器錄影，可知被移送人甲○○等3人上前將紅色口罩戴在
    系爭銅像前，系爭銅像並未以管制線阻隔，而被移送人甲○○
    等3人及其同行之人於系爭銅像旁集結，拍攝錄影及照片後
    ，隨即將紅色口罩自行取下，至一行人離去全程僅約5分鐘
    ，周圍雖有數名觀光客在旁等候，但亦未發生任何互動，手
    段堪稱平和，嗣系爭園區工作人員雖有出現在監視器畫面中
    ，但在被移送人甲○○等3人離去後才將系爭銅像前之管制線
    拉上等情，此亦經本院勘驗系爭園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明確
    ，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9張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9頁
    至第248頁）。此外，綜觀全卷事證，均未見被移送人甲○○
    等3人在系爭園區或系爭銅像前有任何喧嘩、喊叫、妨害他
    人行動、安全或其他類似之舉動，自難認其所為對場所之秩
    序安寧有造成影響，遑論滋擾須已達難以維持或回復之程度
    ，與前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範對象為無賴之徒
    ，為維護公共安寧之歷史解釋及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本院按
    ：立法理由中之「無賴之徒」非法律用語，其概念並不明確
    ，但應較類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已宣告部分違憲，廢止前檢
    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第5款所指對個人或社會造成危險
    ，可罰程度卻未達刑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而破壞社會
    秩序之人；此觀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3款處罰行為態樣
    為「強買、強賣物品或強索財務者」，對照廢止前檢肅流氓
    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強迫買賣、白吃白喝」之用語尚屬類
    同可見一斑，與廢止前之違警罰法俱為警察國家之時代遺產
    ，本應待政黨輪替後之立法者全面通盤檢討，於此不贅，但
    既為現時有效之法律，法院仍有依法裁判之義務，惟適用時
    之審查當趨於嚴謹，乃屬必然），即不得以上開規定相繩。
五、退步言，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
    樣紅色口罩之行為，佐以當下一行人均配戴印有五星旗圖樣
    之紅色口罩，或著紅衣，或戴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小帽（見本
    院卷第17頁），再結合被移送人甲○○在系爭影片中關於主張
    兩岸統一之言論，依一般人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均可理解
    被移送人甲○○等3人一行人當下所為，係在宣傳中國共產黨
    ，及發表其等認同、謀求兩岸一統之政治理念。此觀被移送
    人甲○○等3人警詢時除辯稱宣導防役之外，被移送人甲○○自
    陳為台灣人民共產黨之黨主席、被移送人乙○○自陳為中華統
    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之中央黨員，被移送人丙○○於警詢
    更直稱係為宣傳共產黨及防疫等語（見本院卷第4頁、第9頁
    、第15頁），對上開表意之動機及意圖亦表露於外無疑。據
    此，被移送人甲○○等3人行為時主觀上係基於傳達特定訊息
    之意圖，此訊息客觀上足以為他人所理解，即非單純之行為
    舉動，應認已包含言論之性質，為一具有表現性質之行為，
    有傳達表意人心中真意之功能，依前開說明，應屬「象徵性
    言論」，即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上開行為之時，同時係行
    使憲法賦予表意之基本權利（下稱系爭言論）。再參照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第644號解釋文暨理由書意旨，
    可知集會、結社均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
    重要的基本人權，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
    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
    、社會及政治等事務，及提供意見於政府、參與國家意思之
    形成或影響政策之功能。倘於申請集會、遊行或政治團體設
    立之初，即因有「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主張而
    不予許可，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
    、遊行及政治團體設立，係干預政治上意見表達之自由，已
    逾越必要程度。換言之，即便係具有高度政治性之議題即關
    於「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主張，其政治傾向相
    關度越高，應越有助於政治及社會活動之監督，在公共事務
    的討論過程中，提供不同面向之思想或意見，使大眾獲取多
    元資訊，益有其存在之必要，故在尚未對國家安全社會秩序
    造成重大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前，均同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
    ，方為理想民主社會面對不同意見仍充分思辯、兼容並蓄之
    展現，法院不應帶有任何色彩或基於特定意識型態，評價該
    等政治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縱追求兩岸統一與臺灣現今主流
    民意未盡相符，或可能使多數臺灣人心生厭惡之負面情感亦
    然。
六、況前已敘及，被移送人甲○○所為尚未達妨害場所之秩序安寧
    之程度，構成要件已不該當，其中雖有「請他們日本人、美
    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日本人滾回去」等言詞，惟
    非為煽動暴力攻擊、歧視特定族群之極端仇恨言論，僅為被
    移送人甲○○個人之意見表達，該言詞中固有宣洩情緒之意，
    但究係被移送人甲○○個人傳達意思時之文字選用，而為言論
    自由之核心，應留待言論市場自行評價，在踰越法律界限之
    前，均應獲得完全之尊重，正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
    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本院按：出自英國女性作家Ev
    elyn Beatrice Hall於1906年所著《The Friends of Voltai
    re（伏爾泰的朋友們）》乙書廣為傳頌，惟常被誤認為伏爾
    泰親述）」。相較之下，諸如「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
    好就游過去」、「我們把中國人推下臺灣海峽之後他還可以
    爬上來當臺灣人啊！」、「『屎』作俑者是『中共病毒』的『中
    共』」、「黨國餘孽從兩蔣時代就存在至今、司法是黨國思
    想的最後防線」等語，及太陽花運動時期陳抗者舉牌關於「
    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的「象徵性言論」（見本院卷第218
    頁、第221頁至第222頁、第223頁、第300頁、第303頁、第2
    59頁）；甚或在109年底前，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冠病毒正
    式定名為「COVID-19」之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政府
    官員仍然持續使用「武漢肺炎」乙詞長達半年以上（本院按
    ：勿忘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廣泛流行後，時任美國總統數度
    以「China virus」公開發言，間接造成海外發生為數不少
    對黃種人歧視之言論與行為，且臺灣網路上亦曾出現對世界
    衛生組織秘書長種族歧視之發言），及數千「小明」因「作
    出選擇」滯陸無法與父母團聚，顯反於兩公約及兒童人權公
    約之指引（本院按：鄉民熱烈回響：「阿中部長帥一波」；
    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253頁、第261頁至第264頁），
    卻可得臺灣人民多數輿論認同，一旦涉及中國二字，不論背
    後傳遞之意涵為何，網上謾罵雨後春筍，讚揚人數動輒萬計
    ，在表意人滿足特定言論受眾之餘，挑撥情緒與激化族群衝
    突對立之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此非僅為兩岸政治實體
    或人民彼此對立，亦加劇包括臺灣內部不同意識型態族群之
    敵對，非但抹煞任何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與相互尊重和多
    元價值之和解亦漸行漸遠。再觀文化部今年起為防文化統戰
    ，竟擬對對岸黨政軍出版品實施事前審查（本院按：對此文
    化部長表示：這東西本來就沒有違憲，憲法是保障臺灣人民
    ，臺灣人任何人的創作及出版都沒有受到限制；引自網路新
    聞，見本院卷第364頁、第357頁），且不論言論自由亦包括
    接收多元言論之權利，彷彿低估臺灣人解嚴逾卅年，歷經三
    次政黨輪替累積之民主素養，竟可能因一本童書或抖音短片
    而有動搖（見本院卷第367頁至第368頁）？抑如統促黨員在
    臺慶祝大陸十一國慶，有賴內政部長及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基於安全考量靈機一動，在107年10月1日中午12時至翌日5
    時期間淨山封閉，其後連年照辦，才讓統派無法再持五星旗
    在玉山峰頂拍照直播耀武揚威（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
    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或在支持反送中遊行活動對
    加拿大籍歌手潑灑紅漆（見本院卷第325頁），及日前卸任
    美國國務卿來臺出席活動時陳抗示威一路如影隨形（本院按
    ：對此美國前國務卿表示：我也想感謝示威的民眾，這是民
    主活生生的例證，也讓我想到了我的家鄉；引自網路新聞，
    見本院卷第311頁至第312頁），何嘗不應均受有言論自由位
    階保障的機會，而非直接和仇恨劃上等號？倘臺灣實為多數
    人自詡之亞洲民主燈塔，對少數言論更應有肯定其發言之雅
    量，進而捍衛不同立場之意見進入言論市場接受討論、檢視
    ，並非每每以認知作戰為名，政府選擇性揭露資訊，再因部
    分媒體自律使異見漸消失於無息，達其維穩之目的；只有臺
    灣多數民眾拋開意識對立，對溝通保持開放，才有在政策面
    追求最大公眾利益之可能。蓋人民表達意願、接收意見或藉
    此參與政治性行為之權利，本不應被特定意識型態所獨占，
    若民主社會只能容許一種聲音存在，欠缺理性思辯的空間（
    本院按：當今臺灣多數民意相較對執政者，監督在野之力度
    ，顯悖於多數民主國家之運作方式或現象，倒也令敝院嘖嘖
    稱奇），就會出現像是「哥倫布發現新中國」這種政治正確
    但讓人啼笑皆非的編輯疏失（見本院卷第369頁至第371頁，
    惟出版社已道歉隨即將書籍下架重製並獲著者諒解），終將
    與民主參與之真諦背道而馳，自非司法機關存在旨在制衡國
    家公權力所樂見。依此，系爭言論與日前廣傳「我們都是烏
    克蘭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在本院看來，均為個
    人言論自由及人格尊嚴之展現，有其監督政治活動、促進人
    民反思之功能，既未涉及極端仇恨、鼓吹犯罪，且未造成明
    顯而立即危險之不利影響，不論本院是否認同該言論內容所
    傳遞之觀點，仍期予以最大包容。故縱其構成要件該當，本
    院權衡政治性言論應受高度保障、裁罰對特定意見可能造成
    箝制伴隨之寒蟬效應，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立法目的追求維
    護社會秩序安寧所須之回復成本等節，仍不認為被移送人甲
    ○○等3人所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存在，亦不構成裁罰之事由，
    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被移送人甲○○
    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
    之違序行為，且系爭言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並無不
    法。爰依首開說明，均為不罰之諭知。　　
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營秩字第3號
移送機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
被移送人    林德旺


被移送人    張孟崇


被移送人    鄭建炘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1年2月19日南市警麻偵字第1110098171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乙○○、丙○○均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被移送人甲○○、乙○○、丙○○（下稱甲○○等3人）於民國110年2月1日下午3時許，在位於臺南市○○區○○00號，烏山頭水庫北側之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下稱系爭園區），於系爭園區內之八田與一銅像（下稱系爭銅像）前，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口罩，並發言稱：新冠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回去及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等語，全程拍攝後由被移送人乙○○將該影片上傳至其社群網站Facebook頁面（下稱系爭錄影），因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移請裁定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著有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可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3條第1項所列各款以外之案件，警察機關於訊問後，應即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前項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或以不處拘留、勒令歇業、停止營業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或其他處罰之裁定；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除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規定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次按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是以行為人之行為必須確已達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程度，方得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罰之。同法68條第2款規定「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1萬2,000元以下罰鍰」，係參考違警罰法第56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而制定，旨在禁止無賴之徒藉端滋擾，以維公共安寧（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22期第92頁至第93頁、第80卷第71期第132頁參照，見本院卷第127頁至第128頁、第204頁），且觀該條規定在社會秩序維護法分則之「妨害安寧秩序」章，其保護法益自係社會安寧秩序。再所謂「藉端滋擾」，應指行為人有滋擾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場所之安寧秩序致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且行為人是否符合「藉端滋擾」，應以其客觀行為作為判斷，並非依個人主觀感受決定。惟人民本有將其思想、觀念或是意見表現在外之言論自由，此為憲法第11條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此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甚明。而言論之形式，除以言詞表達之外，亦可能透過以海報、圖畫、影像、特定裝飾或身體舉動表達在外，此與單純肢體動作之區辨，應視表意人主觀上有無藉此行為表達特定訊息之意圖，再配合整體客觀環境，是否足以讓接收該行為之大眾所明瞭。若具備上述要件，此等行為即同時兼具有言論表述之意義，而係「象徵性言論」，並非單純之肢體行為，同時涵括該舉動背後欲傳達之訊息。然縱為憲法之基本權利，亦非不得於憲法第23條除書所定之必要情形下，以法律加以限制，僅應回歸言論自由位階之標準予以審查，既已攸關人性尊嚴此項憲法核心價值的實現，國家原則上理應儘量確保人民在開放之環境中充分發表言論，不得對其內容設置價值標準、過度監督或進行檢查，應容由言論市場自行節制，俾利社會價值之進步與多元討論。據此，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涉及對言語、行動之管制及裁罰，固係法律保留下對人民言論及行動自由之限制，但除立法原意公共場所安寧秩序之考量外，亦應秉持憲法保障基本權及法秩序一致性之精神，就具體案情，參酌該言論之表述方式、傳達對象，將言論內容及其目的整體觀察，回歸比例原則之判斷，即以利益權衡之方式，檢視個案行為人之實質違法程度與可責性，以在該規定旨在維護社會安寧及憲法言論自由之價值衝突間取得衡平。
四、經查，移送機關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行為，無非係被移送人甲○○等3人警詢之供述、證人即與被移送人同行之張展赫、證人即烏山頭水庫風景區主任趙貴良警詢之證述、系爭錄影擷取畫面1張、社群網站頁面截圖8張等證為其論據。被移送人甲○○等3人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將印有五星旗圖樣紅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之客觀行為，惟一致辯稱渠等此舉係因為日本、臺灣疫情嚴重，要強調口罩的重要性，是一正面之防疫宣傳等語，即未承認曾發表移送意旨所指「……因為新冠肺炎不要給日本、美國病毒傳染給臺灣、日本人滾回去及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之仇日言論（本院按：上開包括「仇日言論」在內等文字均係移送意旨用語，非本院有何預定立場，合先敘明，見本院卷第1之4頁）。然本院勘驗移送機關檢附光碟中被移送人甲○○社群網站上之系爭錄影檔案，可見被移送人甲○○在將五星旗口罩戴上系爭銅像前、後，於影片中說出：「大家好啦齁，農曆正月初一，我現在人在烏山頭水庫這邊啦齁，這邊一些好朋友齁，要來跟八田與一戴口罩。因為阿齁，那個新冠肺炎，那個請他們日本人、美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那個帶那個五星旗的口罩，也讓他們知道說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齁【影片時間00：00：01至00：00：28】」等語、「大陸的好朋友齁，我現在就是跟八田與一阿齁，戴口罩，希望他那個不要把那個病毒帶到臺灣來，然後也跟八田與一說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日本人滾回去，日本人滾回去齁，那個就是說希望齁，兩岸啦齁早日統一，這是臺灣最好的一個選擇啦齁，謝謝大家【影片時間00：01：00至00：01：28】」等語甚明，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9頁），足證被移送人甲○○等3人確有移送意旨之言論及行為。惟再觀光碟中系爭園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可知被移送人甲○○等3人上前將紅色口罩戴在系爭銅像前，系爭銅像並未以管制線阻隔，而被移送人甲○○等3人及其同行之人於系爭銅像旁集結，拍攝錄影及照片後，隨即將紅色口罩自行取下，至一行人離去全程僅約5分鐘，周圍雖有數名觀光客在旁等候，但亦未發生任何互動，手段堪稱平和，嗣系爭園區工作人員雖有出現在監視器畫面中，但在被移送人甲○○等3人離去後才將系爭銅像前之管制線拉上等情，此亦經本院勘驗系爭園區之現場監視器錄影明確，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9張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8頁）。此外，綜觀全卷事證，均未見被移送人甲○○等3人在系爭園區或系爭銅像前有任何喧嘩、喊叫、妨害他人行動、安全或其他類似之舉動，自難認其所為對場所之秩序安寧有造成影響，遑論滋擾須已達難以維持或回復之程度，與前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規範對象為無賴之徒，為維護公共安寧之歷史解釋及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本院按：立法理由中之「無賴之徒」非法律用語，其概念並不明確，但應較類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已宣告部分違憲，廢止前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第5款所指對個人或社會造成危險，可罰程度卻未達刑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而破壞社會秩序之人；此觀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3款處罰行為態樣為「強買、強賣物品或強索財務者」，對照廢止前檢肅流氓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強迫買賣、白吃白喝」之用語尚屬類同可見一斑，與廢止前之違警罰法俱為警察國家之時代遺產，本應待政黨輪替後之立法者全面通盤檢討，於此不贅，但既為現時有效之法律，法院仍有依法裁判之義務，惟適用時之審查當趨於嚴謹，乃屬必然），即不得以上開規定相繩。
五、退步言，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系爭銅像戴上印有五星旗圖樣紅色口罩之行為，佐以當下一行人均配戴印有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口罩，或著紅衣，或戴五星旗圖樣之紅色小帽（見本院卷第17頁），再結合被移送人甲○○在系爭影片中關於主張兩岸統一之言論，依一般人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均可理解被移送人甲○○等3人一行人當下所為，係在宣傳中國共產黨，及發表其等認同、謀求兩岸一統之政治理念。此觀被移送人甲○○等3人警詢時除辯稱宣導防役之外，被移送人甲○○自陳為台灣人民共產黨之黨主席、被移送人乙○○自陳為中華統一促進黨（下稱統促黨）之中央黨員，被移送人丙○○於警詢更直稱係為宣傳共產黨及防疫等語（見本院卷第4頁、第9頁、第15頁），對上開表意之動機及意圖亦表露於外無疑。據此，被移送人甲○○等3人行為時主觀上係基於傳達特定訊息之意圖，此訊息客觀上足以為他人所理解，即非單純之行為舉動，應認已包含言論之性質，為一具有表現性質之行為，有傳達表意人心中真意之功能，依前開說明，應屬「象徵性言論」，即被移送人甲○○等3人為上開行為之時，同時係行使憲法賦予表意之基本權利（下稱系爭言論）。再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45號、第644號解釋文暨理由書意旨，可知集會、結社均同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及提供意見於政府、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或影響政策之功能。倘於申請集會、遊行或政治團體設立之初，即因有「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主張而不予許可，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及政治團體設立，係干預政治上意見表達之自由，已逾越必要程度。換言之，即便係具有高度政治性之議題即關於「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言論主張，其政治傾向相關度越高，應越有助於政治及社會活動之監督，在公共事務的討論過程中，提供不同面向之思想或意見，使大眾獲取多元資訊，益有其存在之必要，故在尚未對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造成重大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前，均同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方為理想民主社會面對不同意見仍充分思辯、兼容並蓄之展現，法院不應帶有任何色彩或基於特定意識型態，評價該等政治性言論價值之高低，縱追求兩岸統一與臺灣現今主流民意未盡相符，或可能使多數臺灣人心生厭惡之負面情感亦然。
六、況前已敘及，被移送人甲○○所為尚未達妨害場所之秩序安寧之程度，構成要件已不該當，其中雖有「請他們日本人、美國人不要把病毒傳來臺灣」、「日本人滾回去」等言詞，惟非為煽動暴力攻擊、歧視特定族群之極端仇恨言論，僅為被移送人甲○○個人之意見表達，該言詞中固有宣洩情緒之意，但究係被移送人甲○○個人傳達意思時之文字選用，而為言論自由之核心，應留待言論市場自行評價，在踰越法律界限之前，均應獲得完全之尊重，正所謂「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本院按：出自英國女性作家Evelyn Beatrice Hall於1906年所著《The Friends of Voltaire（伏爾泰的朋友們）》乙書廣為傳頌，惟常被誤認為伏爾泰親述）」。相較之下，諸如「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好就游過去」、「我們把中國人推下臺灣海峽之後他還可以爬上來當臺灣人啊！」、「『屎』作俑者是『中共病毒』的『中共』」、「黨國餘孽從兩蔣時代就存在至今、司法是黨國思想的最後防線」等語，及太陽花運動時期陳抗者舉牌關於「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的「象徵性言論」（見本院卷第218頁、第221頁至第222頁、第223頁、第300頁、第303頁、第259頁）；甚或在109年底前，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冠病毒正式定名為「COVID-19」之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政府官員仍然持續使用「武漢肺炎」乙詞長達半年以上（本院按：勿忘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廣泛流行後，時任美國總統數度以「China virus」公開發言，間接造成海外發生為數不少對黃種人歧視之言論與行為，且臺灣網路上亦曾出現對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種族歧視之發言），及數千「小明」因「作出選擇」滯陸無法與父母團聚，顯反於兩公約及兒童人權公約之指引（本院按：鄉民熱烈回響：「阿中部長帥一波」；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253頁、第261頁至第264頁），卻可得臺灣人民多數輿論認同，一旦涉及中國二字，不論背後傳遞之意涵為何，網上謾罵雨後春筍，讚揚人數動輒萬計，在表意人滿足特定言論受眾之餘，挑撥情緒與激化族群衝突對立之程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此非僅為兩岸政治實體或人民彼此對立，亦加劇包括臺灣內部不同意識型態族群之敵對，非但抹煞任何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與相互尊重和多元價值之和解亦漸行漸遠。再觀文化部今年起為防文化統戰，竟擬對對岸黨政軍出版品實施事前審查（本院按：對此文化部長表示：這東西本來就沒有違憲，憲法是保障臺灣人民，臺灣人任何人的創作及出版都沒有受到限制；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64頁、第357頁），且不論言論自由亦包括接收多元言論之權利，彷彿低估臺灣人解嚴逾卅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累積之民主素養，竟可能因一本童書或抖音短片而有動搖（見本院卷第367頁至第368頁）？抑如統促黨員在臺慶祝大陸十一國慶，有賴內政部長及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基於安全考量靈機一動，在107年10月1日中午12時至翌日5時期間淨山封閉，其後連年照辦，才讓統派無法再持五星旗在玉山峰頂拍照直播耀武揚威（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27頁、第329頁至第331頁），或在支持反送中遊行活動對加拿大籍歌手潑灑紅漆（見本院卷第325頁），及日前卸任美國國務卿來臺出席活動時陳抗示威一路如影隨形（本院按：對此美國前國務卿表示：我也想感謝示威的民眾，這是民主活生生的例證，也讓我想到了我的家鄉；引自網路新聞，見本院卷第311頁至第312頁），何嘗不應均受有言論自由位階保障的機會，而非直接和仇恨劃上等號？倘臺灣實為多數人自詡之亞洲民主燈塔，對少數言論更應有肯定其發言之雅量，進而捍衛不同立場之意見進入言論市場接受討論、檢視，並非每每以認知作戰為名，政府選擇性揭露資訊，再因部分媒體自律使異見漸消失於無息，達其維穩之目的；只有臺灣多數民眾拋開意識對立，對溝通保持開放，才有在政策面追求最大公眾利益之可能。蓋人民表達意願、接收意見或藉此參與政治性行為之權利，本不應被特定意識型態所獨占，若民主社會只能容許一種聲音存在，欠缺理性思辯的空間（本院按：當今臺灣多數民意相較對執政者，監督在野之力度，顯悖於多數民主國家之運作方式或現象，倒也令敝院嘖嘖稱奇），就會出現像是「哥倫布發現新中國」這種政治正確但讓人啼笑皆非的編輯疏失（見本院卷第369頁至第371頁，惟出版社已道歉隨即將書籍下架重製並獲著者諒解），終將與民主參與之真諦背道而馳，自非司法機關存在旨在制衡國家公權力所樂見。依此，系爭言論與日前廣傳「我們都是烏克蘭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7頁），在本院看來，均為個人言論自由及人格尊嚴之展現，有其監督政治活動、促進人民反思之功能，既未涉及極端仇恨、鼓吹犯罪，且未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不利影響，不論本院是否認同該言論內容所傳遞之觀點，仍期予以最大包容。故縱其構成要件該當，本院權衡政治性言論應受高度保障、裁罰對特定意見可能造成箝制伴隨之寒蟬效應，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立法目的追求維護社會秩序安寧所須之回復成本等節，仍不認為被移送人甲○○等3人所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存在，亦不構成裁罰之事由，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移送機關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被移送人甲○○等3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藉端滋擾公共場所之違序行為，且系爭言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並無不法。爰依首開說明，均為不罰之諭知。　　
八、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起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昕儒


